附件 2
省级及以下粮食应急保障中心推荐标准
单位：吨
	级别
	仓储能力
	加工能力
	运输能力
	供应能力

	
	库房仓容
	油罐罐容
	小麦日加工能力
	稻谷日加能力
	油脂分装
日加工能力
	日运输能力
	自有车辆
日运输能力
	小麦粉设
计日供应能力
	大米设计
日供应能力
	食用油设
计日供应能力

	省级
	3000
	300
	150
	200
	30
	60
	30
	10
	10
	2

	市级
	1500
	100
	80
	50
	10
	25
	15
	3
	2
	1

	县级
	200
	10
	10
	10
	1
	10
	5
	0.5
	0.5
	0.5


备注：1.应急保障中心标准， 以省、市、县三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标准为基础，应满足仓储、加工、运输、供应中两个以上功能；
2.此标准为推荐标准，非强制标准。各地可结合实际，在此标准的基础上制定本地标准。
